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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系統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9年 10月 23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00分 

二、 地點：中央聯合大樓南棟 18樓第 5會議室 

三、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四、 教育部人員致詞：略 

五、 各校發言意見及回應：詳附表(含當日各校提供之發言條及會後回傳意見) 

六、 總結：本部將參酌各校發言及建議，再予研議修正 110年度表冊之定義。 

七、 散會：上午 11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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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系統說明會 

各校發言意見及本部回應說明 

一、 補助指標 

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本部回應說明 

1 大同大學 說明會 

現有規模

之職員人

數 

有關於獎補助表冊職員 1.「職員人數統

計表」之填表說明第 6點，填表說明規

定是不包含學校職員依教育部補助大專

校院輔導人力、校安人力等，但與教育

部校庫手冊裡面職 1.表冊的定義不相

同。依校庫定義，如果學校填報在校庫

表冊之輔導人力為 10位，使用學校經費

為 7位、校安或輔導人力為 3位，請問

職員人數應如何認列？ 

1. 定義：校庫表冊「職 1.職技人員表」今

年新增認列範圍，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

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

（輔導人員）；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專校

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力要

點（校安人員、學務人員）；教育部補

助大專校院設置專業輔導人員要點（專

任專業輔導人員）所聘任之人力得認列。 

但由於上述職員薪資為本部補助經費，

非由學校自籌經費支應，於獎補助表冊

定義排除認列，故請學校於校庫表冊最

右方之「列帳於薪資帳冊總人數」欄位，

填報不包括上述職員之人數。 

2. 舉例：依校庫定義，如果學校填報在校

庫表冊之其他人員為 10位，其中學校經

費支應為 7位、本部補助計畫支應校安

或輔導人力為 3位，則符合獎補助表冊

定義之職員人數為 7位，請於「列帳於

薪資帳冊總人數」欄位應填入「7」。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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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本部回應說明 

2 東吳大學 說明會後 

政策績效

之性別平

等及學生

輔導 

關於 110年度補助指標修正規定（3）性

別平等及學生輔導 E項，部份學校一級

主管係遴選產生，無法掌握性別比例，

建請考量修訂本項指標。 

一級主管之女性較上一年度增加百分之一

之規定，係依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所訂定，該部分亦列管於性平教育委

員會，此公約已為國內的施行法，故必須遵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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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獎勵指標與增加獎勵經費原則 

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本部回應說明 

1 玄奘大學 說明會 
獎勵經費

門檻 

1. 近年受少子女化因素影響，學生數變少

的速度增加，學校已努力招生，原本預

估學校今年新生註冊率(含境外生)可

達 80%，但因疫情關係，境外生必須

在校外防疫旅館隔離 14天，對於學生

是龐大的經濟負擔，故原先預估今年應

有一百多位境外生，現今大概 30-40位

境外生因為經濟考量無法來台，所以學

校註冊率未達 80%，建請教育部考量

少子女化及今年疫情對大學國內外招

生及財務經營的影響，適度調整獎勵核

配基準的新生註冊率減計基準及減計

經費的比例。 

2. 現行要點減計基準為學校新生註冊率

未達 80%將扣減獎勵經費，技專校院

部分為連續兩年未達 70%才扣減獎勵

經費，是否有可能配合技專校院進行調

整？另，減計獎勵經費之比例，現行規

定是減計 30%到 50%，該比例是否能

做微幅的下降與調整？ 

3. 新生註冊率減計基準及減計經費的比

例，若無法適度調整，有關獎勵核配基

準新生註冊率減計基準的採計，建議學

校全校新生註冊率若高於日間學制學

高教與技職體系因應不一樣的實務現況，

故會有一些規定不同。關於新生註冊率未

達比率之扣減，高教系統的規定行之有

年，如果學校有新生註冊率很明顯無法達

到 80%的疑慮，招生科有制度可以讓學校

寄存，寄存不代表消失，如果學校認為明

年會更好，再申請回來即可。特別提醒學

校，獎勵經費占私校獎勵補助經費 70%，

新生註冊率未達比率之扣減為 30%至

50%，事關重大，建議學校可以善用寄存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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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本部回應說明 

士班新生註冊率者，得採計全校新生註

冊率計算。 

2 東吳大學 說明會後 
增加獎勵

經費原則 

關於獎勵經費增加原則第 3項「提高專任

教師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標準」，其申請門

檻需全校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不低於公

立學校基準。建議如學校選擇教師薪資實

施學術研究加給分級制，致校內教師薪資

可能低於公立學校薪資標準時，不應影響

該校申請相關獎勵經費增加資格。【教育

部於 109年 1月 8日函復本校(臺教高三字

第 108191823號函)，選擇實施學術研究加

給分級制之學校是否符合第 3項獎勵經費

增加申請資格，教育部將納為未來私校獎

補助獎勵制度檢討，以訂定合宜之審核標

準。】 

就現行獎補助計畫要點規範，「提高專任

教師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標準」之申請門檻

為各職級之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不低於

公立學校基準。本部將上開獎勵分為「教

授」及「教授以外」二類。二類專任教師

學術研究加給基準應不低於公立學校基

準，始得申請該項增加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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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費使用原則 

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教育部回應說明 

1 南華大學 說明會 
工程報部

項目 

執行工程的部分，以本校餐廳工程為例，

關於冷氣的設置，學校會跟廠商去做統一

規劃，今年報部申請時教育部提及冷氣可

以另外提報，但學校認為工程是一整體建

設完成，應將冷氣與工程一起提報。 

另，去年經費支用訪視時有委員針對此疑

問提到：如果學校針對空間裝修，只要有

動到牆面或者是管線、線路，都屬於工程，

像冷氣裝置一定會動到管線、牆面，屬於

工程項目，而冷氣是屬於資本門，既可以

整體規劃又可以分開採購，請問學校應如

何填報？ 

1. 資本門認定範疇是增加耐用年限或提

升結構價值，空間採購若是增加耐用年

限或增加結構價值即是落入資本門，且

是落入一整棟大樓的資本門，因此不會

另列財產標。所以本部建議學校冷氣另

外採購，原因是冷氣會列財產標，在本

部與高評中心進行經費訪視盤點時，方

便確認財產狀況，為了避免實務上的操

作麻煩，本部建議冷氣可以另外提報。 

2. 在裝修部分，整體空間裝修是增加空間

或大樓的耐用年限，所以一定是落入資

本門，如果是大型冷氣設備，冷氣裡面

有風管的部分可以跟工程設計一起安

裝，但大型主機會建議另外採購，原因

是學校進行校內財產管理上會比較方

便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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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教育部回應說明 

2 玄奘大學 說明會 
工程報部

時程 

1. 關於工程支用項目部分，建議教育部可

以在明年 1月先核定學校資本門部分

經費，讓學校先執行。 

2. 支用工程項目報部時間點往年約在 7

月到 8月，對學校而言時間較趕，像學

校有些較大的工程，需要較長處理時

間，請問有無可能在 1月申請第一期款

的時候能先做提報，工程報部時間分一

次提或兩次提，給學校多一點作業時

間？  

1. 以往本部採行一次撥付所有獎補助經

費給各校，今年開始分成兩次撥付，所

以支用工程的部分因為本部預先撥付

資本門給學校，讓學校可以先進行工程

作業，待本部正式核定獎補助款予各

校、學校撰寫支用修正計畫書時，請務

必記得將執行的工程報部核准。 

2. 工程報部時間為本部正式核定給學校

獎補助款後，學校依據所獲得之金額申

請支用工程，而因為支用工程申請有經

費上限，在尚未核定款項之前，無法得

知學校支用工程經費上限，故學校所提

之工程報部時間分兩次提報，因涉及核

定金額得支用之經費上限，在實務執行

上不甚可行。 

另外提醒學校，請調整以往執行私校獎

補助程序上的流程，今年開始獎補助經

費分成兩次撥付，第一期款規定僅能運

用於資本門，達成第一期款支用執行率

70%後，始得申請其餘獎補助款項，請

學校可就資本門項目先執行，才不會導

致後續經常門經費延後核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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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教育部回應說明 

3 大同大學 說明會後 

第一期款

支用、工

程報部時

程 

1. 依獎補助計畫作業流程，110年 1月下

旬將提供各校申請 110年度第一期

款。此經費是否得支應於工程建築經費

支出？ 

2. 如可以支應，相關工程之招標公告、發

包作業、以及正式施工日期，是否可在

教育部正式核定經費日，以及學校報部

函准支應工程建築經費支出之前進

行？ 

3. 以 109年度計畫之第一期款撥付作業

為例，109年 1月 16日依教育部函文

學校得開始申請第一期款，109年 7月

7日正式核定 109年度經費。請問學校

是否可在 109年 1月 16日至 109年 7

月 7日期間，進行工程之招標公告、發

包作業、以及正式施工？ 

1. 是，第一期經費得支應於工程建築經費

支出，預先核撥第一期款係以協助學校

及早完成教學研究設施購置及空間改

善為目的，且以資本門為限。 

2. 是，學校可於正式核定經費日及報部函

准支應工程建築經費支出之前執行工

程，本部考量往年學校在私校獎補助核

定後，匆忙於年底前將工程執行完，甚

至有時會陷入流標困境，造成學校在資

本門執行上之壓力，明年本部先預撥部

分經費讓學校應用於資本門，方便各校

實務上操作。 

3. 是，學校可於第一期款撥付至正式核定

年度經費期間，運用第一期款進行工程

之招標公告、發包作業以及正式施工，

提醒學校注意，支用工程建築經費仍應

依獎補助計畫要點-獎勵補助經費使用

原則辦理，經費額度應以當年度核定獎

補助款 10%為限，並於本部核定經費後

報部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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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 

序號 學校 時間 分類 學校提問/建議 教育部回應說明 

1 玄奘大學 說明會 
綜合大學

類組劃分 

計畫經費依各校所屬類組核配，在綜合大

學類組係依學生數區分為三個類組，由於

近年各校學生數已有消長，部分綜合大學

第三類組學校的學生數已高於綜合大學第

二類組學校的學生數，建議自下一期兩年

計畫(111-112年)，依各校最新學生數，重

新調整綜合大學三個類組的學校。 

類組重新劃分的意見已在本部考量範圍

內，當年劃分類組時，考量學校招生數與

學生數之不同，除醫學類組以外，其他學

校係依照學生數，亦即學校規模劃分。近

年注意到有些學校成長得不錯，另有些學

校可能因位置、交通較不便利，以致招生

人數下降。此部分，由於 110年與 109年

為兩年期的計畫，故不適合大幅變動，111

年本部擬針對類組重新劃分進行政策性的

調整。 

2 淡江大學 說明會後 
填報系統

功能擴增 

建議填報系統功能可擴增，將經費訪視自

評表、執行清冊相關表單納入，俾便填報

(能有匯入及產出報表功能)。 

有關將私校獎補助經費訪視自評表、執行

清冊相關表單納入之建議，考量本填報系

統時間點與經費訪視時程不同，故相關表

件不宜擴增整合。 

 


